
農業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
農漁字第1131512517A號

主　　旨：預告修正「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二十七條。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農業部。

二、修正依據：漁會法第五十一條之二。

三、「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二十七條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

資訊網站（網址：https://www.moa.gov.tw）「公告」專區，及本部漁業

署漁業資訊服務網（網址：https://www.fa.gov.tw）「漁業法令」之「法

規命令草案預告」專區。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60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農業部漁業署（企劃組）。

（二）地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100號7樓。

（三）聯絡人：王技正。

（四）電話：（02）23835730。

（五）傳真：（02）23328950。

（六）電子郵件：yihsin@ms1.fa.gov.tw。

代理部長　陳駿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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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二十七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漁會人事管理辦法係依漁會法第五十一條之二授權訂定，自內政部

於六十五年七月一日訂定發布，期間漁會之中央主管機關由內政部改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改制為農業部)，並歷經十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係

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發布。 

現行規定漁會實施單一俸給制，編制員工除薪資外，不得支領任何津

貼。為鼓勵漁會員工加強配合執行本部專案核准計畫，爰參照農會人事管

理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將執行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且訂有發放漁會

編制員工獎金之計畫者，不受現行單一俸給制規定之限制，而得以支領政

府補助津貼，爰擬具「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二十七條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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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二十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七條  漁會實施

單一俸給制，編制員工

除薪資外，不得支領任

何津貼。但執行中央主

管機關專案核准且訂

有發放漁會編制員工

獎金之計畫者，不在此

限。 

編制員工每月薪

資，應依漁會編制員工

薪點表（如附表六），以

其職等職級對應薪點

計算之。 

編制員工升點至

所屬職等最高薪點時，

得繼續升五薪點年功

點，已支年功點者，升

等後按其原年功薪點

支薪。  

漁會總幹事、主任

秘書、秘書及依法設置

之各部門主管，其每月

薪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總幹事：以其薪點  

增加百分之三十

後計給；漁會上年

度決算虧損者，以

其薪點增加百分

之十五後計給。 

二、主任秘書、秘書及  

依法設置之各部

門主管：以其薪點

增加百分之十後

第二十七條  漁會實施

單一俸給制，編制員工

除薪資外，不得支領任

何津貼。 

編制員工每月薪

資，應依漁會編制員工

薪點表（如附表六），以

其職等職級對應薪點

計算之。 

編制員工升點至

所屬職等最高薪點時，

得繼續升五薪點年功

點，已支年功點者，升

等後按其原年功薪點

支薪。  

漁會總幹事、主任

秘書、秘書及依法設置

之各部門主管，其每月

薪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總幹事：以其薪點  

增加百分之三十

後計給；漁會上年

度決算虧損者，以

其薪點增加百分

之十五後計給。  

二、主任秘書、秘書及  

依法設置之各部

門主管：以其薪點

增加百分之十後

計給；漁會上年度

決算發生虧損者，

以其薪點增加百

分之五後計給。 

一、為鼓勵配合執行農業

部專案核准計畫之

漁會員工，以實現農

業部政策目標，嘉惠

漁民，爰增列第一項

但書規定，將執行中

央主管機關專案核

准且訂有發放漁會

編制員工獎金之之

計畫者，不受單一薪

俸規定之限制，得支

領政府補助津貼。  

二、第四項第二款酌作文

字修正。 

三、第二項、第三項及第

五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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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給；漁會上年度 

決算虧損者，以其 

薪點增加百分之

五後計給。 

代理總幹事、主任

秘書、秘書及依法設置

之各部門主管職務連

續十個工作日以上者，

在不重複加計原則下，

得自實際代理日起，以

其本職薪點依實際代

理日數辦理薪點加計。 

代理總幹事、主任

秘書、秘書及依法設置

之各部門主管職務連

續十個工作日以上者，

在不重複加計原則下，

得自實際代理日起，以

其本職薪點依實際代

理日數辦理薪點加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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